
申  請  書 

□新申請      □變更申請(原核准文號：           ) 

申請事由： 

□申請    建（雜）字第     號建（雜）照工程營建剩

餘資源處理計畫書。申報開工日為    年   月   日。 

    放樣核備前得出土工項 

□連續壁導溝      □預壘椿 

□其它(如整地、開闢道路)             

放樣核備後始得出土工項 

□連續壁          □地下室開挖 

□申請    建（雜）字第     號建（雜）照工程(併拆

除)之拆除部分營建剩餘資源處理計畫書。 

□申請    拆字第        號拆照工程營建剩餘資源處

理計畫書。 

□申請    建（雜）（拆）字第     號建（雜）（拆）照

工程營建剩餘資源處理完成報告書。 

本案所檢附之附件影本，經承造人加蓋印章確認與正本相符 

 

此致      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

起造人： 
 

承造人： 

 
監造人： 

 

聯絡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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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北 市 民 間 建 築 工 程 剩 餘 資 源 處 理 計 畫 檢 視 表 

一、執照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起造人： 

承造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監造人： 

開挖專業營造業：□(同承造人免填) 

二、剩餘資源處理情形： 
（剩餘資源處理總數量            m

3
，第   次申報數量            m

3
，累計申報數量               m

3
） 

種    類 數量 
(土質) 處理方式 處 理 場 所 名 稱 處 理 場 所 地 點 

拆除剩餘資源  
□營建剩餘資源處理場處理 
□其它經政府機關核准收容場所 

  

營建泥漿  
□營建剩餘資源處理場處理 
□其它經政府機關核准收容場所 

  

剩餘土石方  
□營建剩餘資源處理場處理 
□其它經政府機關核准收容場所 

  

其他  
□營建剩餘資源處理場處理 
□其它經政府機關核准收容場所 

  

以上由申報人自行填寫 

以下由檢視小組勾選，申報人請勿填寫 

三、檢視項目： 

項           目 是 否 免 備      註 

剩餘資源處理計畫書是否填妥    

 

應

附

文

件

是

否

檢

齊 

1.台北市建築及拆除工程基本資料(至營建

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登錄列印)  
   

2.安全措施圖說影本(申報拆除者免附）    

3.營建泥漿處理說明（無申報泥漿者免附）    

4.污染防治說明    

5.運輸車輛資料表    

6.營造業承攬手冊營造

業負責人及專任工程

人員印鑑影本、公會

會員證影本 

承造人    

開挖專業營造業 

(同承造人免附) 
   

7.建築執照（含附註事項及變更項目）影本    

8.清運業者公司登記資料查詢影本    

9.清運車輛同意主管機關查閱錄影監視系

統影像之同意書 
   

 10.其它     

 

本件經第            次檢視小組檢

視後，依「臺北市營建剩餘資源管理

辦法」第 24條規定： 

 
同意備查，處理計畫 1 份歸檔，1 份併施

工管理卡存查。 

 全卷退回。 

   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

表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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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         字第      號   建築工程剩餘資源處理計畫書 

建 築 

地 點 

地址：       區     路（街）    段       巷     弄    號 

地號：      段       小段                    地號 

工

程

基

本

資

料 

起造人 
 通訊地址  

電話  

監造人 
 通訊地址  

電話  

承造人 (核章) 
通訊地址  

電話 
 

工地主任 (核章) 

現場核

對人員 
 

通訊地址  

電話  

開挖專業

營造業 
              (核章) 

□(同承造人免填) 

通訊地址  

電話  

清運 

業者 
(核章) 

通訊地址  

電話  

數 

量 
計 

算 

剩 

餘 
資 
源 

監造人（簽章） 

 

 

 

 

 

 

（經監造建築師依建築師法第 18 條規定查核與施工圖說相符） 

源
數
量 

剩
餘
資 

項目  拆除剩餘資源  營建泥漿  剩餘土石方  合      計  

數量 M
3
 M

3
 M

3
 M

3
 

基

本

資

料

 

剩

餘

資

源

處

理

場

 

處 理  

類 別  
名   稱  地   點  土 質  數 量  

拆除剩  

餘資源  
   M

3
 

營建泥漿     M
3
 

剩餘土  

石方  
   M

3
 

總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M
3 

泥漿 

分類 

□第一類：含人工添加物或化學藥劑，需經過中間處理泥水。  

□第二類：超過該土壤塑性限度之高含水量之天然泥水。  

表 2 

※ 本申請書應採雙面列印或加蓋承造人大小章騎縫 

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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泥漿處

理方式 

□工地初步處理後，以剩餘資源申報。 

□送事業泥漿處理場。 
泥漿 

分類 

□第一類：含人工添加物或化學藥劑，需經過中間處理泥水。  

□第二類：超過該土壤塑性限度之高含水量之天然泥水。  

泥漿處

理方式 

□工地初步處理後，以剩餘資源申報。 

□送事業泥漿處理場。 

挖 
 
 
 
 

土 
 
 
 
 

作 
 
 
 
 

業 

層次  挖土時間  挖土深度  土 壤 種 類  預估土量  預估車次  

一 天   M
3
 次 

二 天   M
3
 次 

三 天   M
3
 次 

四 天   M
3
 次 

五 天   M
3
 次 

六 天   M
3
 次 

七 天   M
3
 次 

八 天   M
3
 次 

合計數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M
3
         車次 

預  定  開  挖  時  間 放 樣 勘 驗 時 一 併 檢 附 

□檢附運送車輛牌照號碼、駕駛員駕照及所屬車籍資料。 

□檢附污染防治說明。 

本 剩 餘 資 源 處 理 計 畫 書 業 依 規 定 製 作 完 成，剩 餘 資 源 處 理 計 畫 內 容 業

由 承 造 人 及 專 任 工 程 人 員 確 認 無 誤 ， 如 有 不 實 願 自 負 法 律 責 任 。  

此 致  

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 

承造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印)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印) 

專任工程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中        華        民 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 

一 天   M
3
 次 

二 天   M
3
 次 

三 天   M
3
 次 

四 天   M
3
 次 

五 天   M
3
 次 

六 天   M
3
 次 

七 天   M
3
 次 

八 天   M
3
 次 

合計數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M
3
         車次 

預計申報放樣勘驗時間 

   年   月   日 

預計開挖時間  

          年  月  日 至   年  月  日 

□檢附運送車輛牌照號碼、駕駛員駕照及所屬車籍資料。 

□檢附污染防治說明。 

 

本 剩 餘 資 源 處 理 計 畫 書 業 依 規 定 製 作 完 成，剩 餘 資 源 處 理 計 畫 內 容 業

由 承 造 人 及 專 任 工 程 人 員 確 認 無 誤 ， 如 有 不 實 願 自 負 法 律 責 任 。  

此 致  

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 

承造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印)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印) 

專任工程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中        華        民 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泥漿 

分類 

□第一類：含人工添加物或化學藥劑，需經過中間處理泥水。  

□第二類：超過該土壤塑性限度之高含水量之天然泥水。  

泥漿處

理方式 

□工地初步處理後，以剩餘資源申報。 

□送事業泥漿處理場。 

挖 
 
 
 
 

土 
 
 
 
 

作 
 
 
 
 

業 層次  挖土時間  挖土深度  土 壤 種 類  預估土量  預估車次  
【104 年 3 月版】 ※本申請書應採雙面列印或加蓋承造人大小章騎縫 

 

 



一 天   M
3
 次 

二 天   M
3
 次 

四 天   M
3
 次 

五 天   M
3
 次 

六 天   M
3
 次 

七 天   M
3
 次 

八 天   M
3
 次 

合計數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M
3
         車次 

預計申報放樣勘驗時間 

   年   月   日 

預計開挖時間  

          年  月  日 至   年  月  日 

□檢附運送車輛牌照號碼、駕駛員駕照及所屬車籍資料。 

□檢附污染防治說明。 

 

本 剩 餘 資 源 處 理 計 畫 書 業 依 規 定 製 作 完 成，剩 餘 資 源 處 理 計 畫 內 容 業

由 承 造 人 及 專 任 工 程 人 員 確 認 無 誤 ， 如 有 不 實 願 自 負 法 律 責 任 。  

此 致  

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 

承造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印)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印) 

專任工程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中        華        民 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

序號
車         號

連接車為車頭

體積單位

M3
駕駛人姓名 備註

身分證字號

地址

身分證字號

地址

身分證字號

地址

身分證字號

地址

身分證字號

地址

身分證字號

地址

身分證字號

地址

身分證字號

地址

身分證字號

地址

身分證字號

地址

檢附行、駕照

影本

運

輸

車

輛

基

本

資

料

18

檢附行、駕照

影本
17

檢附行、駕照

影本

16
檢附行、駕照

影本

15

檢附行、駕照

影本

14
檢附行、駕照

影本

13

檢附行、駕照

影本

檢附行、駕照

影本

12
檢附行、駕照

影本

11

10

運輸車輛資料表              第          頁     共       頁

駕駛人基本資料

9
檢附行、駕照

影本

表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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